          臺北市體育處志工招募公告      100.08.09
1、 招募主旨：為配合本府推動志願服務制度，發揮助人最樂、服務最榮之精
          神，結合社會資源、運用民間力量，竭誠邀請熱心公益的朋友
們加入體育志工行列，協助推動體育業務，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以強化為民服務功效，共同追求心靈成長。
2、 招募時間：自即日起，每3個月或報名人數滿10人即辦理面試乙次。
3、 招募對象：
（1） 年滿18歲，具服務熱忱與能力之國民，性別不拘，得申請登記為本處體育志願服務人員。
（二）機關、團體、學校及事業單位推薦，並以退休體育教師為優先招募對象。
（三）開放相關院校體育科系於寒暑假申請學生實習，並輔導成為正式志工。
四、 任務分組，依志工專長、意願及值勤時間分為（可複選）：
（一）行政服務志工。
（二）場館園區志工。
（三）活動支援志工。
　　五、 服務地點：
（一）臺北市體育處行政大樓各科室。
（二）體育館、田徑場服務臺。
（三）各棒球場及河濱公園運動場協巡。
（四）各類體育賽會及活動地點。
六、 工作內容：
（一）體育館、田徑場來賓接待、民眾諮詢及引導。
（二）各場館佈告欄更新維護、報紙整理、文宣品分發。
（三）協助各科室簡易電腦資料登錄、一般文件彙整裝訂、電話接聽及訊息傳
達。
（四）各運動園區協巡及回報。
七、 權利義務：
（一）志工為無給職，於年度預算額度內，依實際值勤時數核發交通補助代金。
（二）參加本處及其他單位舉辦各項志工教育訓練及參訪聯誼活動。
（三）凡熱心服務，表現優異之志工，得接受本處或推薦上級機關公開獎勵表
揚。
（四）遵守志願服務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五）遵守本處志願服務及值勤規定。
8、 招募方式：
（一）有意者請先至本處網站志工園地下載報名表，填妥後以e–mail回傳本
案承辦人綜合計劃科楊先生，e–mail：
tms_aoh832@mail.taipei.gov.tw，並請來電25702330分機439確認。
（二）本處就志工專長、意願及值勤時間等項初審合格後，再安排面談，擇優錄
用。錄取人員名單將公佈於本處網站，並通知參加後續訓練及安排值勤。
九、 本計畫簽請 首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隨時修正補充
之。





















